
浙江大学本科教材建设项目申报说明 

一、申报范围 

本次立项对象包括计划新编教材、计划修订教材，原则上应对

应我校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内课程。已入选历年校级教材建设项目的

教材，或纳入 2021 年度浙江大学优势本科专业（群）系列教材的不

再重复立项。每个学院（系）至少立项 1 个项目。 

优先支持基础课程教材、通识核心课程教材、创新创业类课程

教材、专业主干课程教材，以及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新

形态教材。 

二、申报及建设要求 

1. 项目负责人须为申报教材的主编或第一主编，具有我校高级

专业技术职务，在本学科有深入研究和较高造诣，在相关教材或学

科教学方面取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，熟悉教材编写工作，有丰富的

教材编写经验。鼓励高层次人才编写高水平教材。 

2. 全面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坚持正确的

政治方向，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，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，

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做好教材思

政；严格遵循相关学术规范，无侵犯知识产权、著作权和违反国家

保密规定的内容。 

3. 充分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，反映相关学科教学和科研

最新进展，反映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。遵

循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，能够满足教学需要，结构严谨、



逻辑性强、体系完备，体现创新性和学科特色。 

4. 与马工程重点教材名称或内容基本相同的教材原则上不予立

项。 

5. 申请立项的新编教材须提供编写大纲及不少于两个章节的样

章，修订教材须提供已出版的样书、修订说明及大纲。 

6. 本次立项教材的最终出版期限为 2023 年 6 月底，出版单位建

议选择本领域影响力较大的出版社。 

三、申报流程 

教材实行凡编必审，由学院（系）党委负责对教材选题、编写

人员、编写内容进行政治审查，学院（系）负责学术审查。 

申报立项教材的选题审核应遵循以下程序：主编向所在学院

（系）提出教材编写申请，由学院（系）组织评审，评审后签字确

认，并对审核通过的教材选题和编写人员名单进行公示。 

出版前的审核流程按《浙江大学教材管理办法》流程进行。 

四、支持保障 

1. 支持出版费和数字资源制作费，最高不超过 2 万/本。 

2. 对编写团队予以最高 256 学时/种的教学工作量认定，视同课

堂授课学时，用于基本教学工作量考核。 

 

附件： 

   1. 浙江大学本科教材建设项目立项申报表 

   2.《浙江大学教材管理办法》（浙大发本〔2020〕42 号） 

   3.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目录 



 


